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陇 市监 处 字〔 2016 〕 03 号
    左安胜，男，汉族，初中文化，现年33岁，居民身份证住址：***，居民身份证号：***，现住址：***，目前在瑞丽市从事粮食收购、加工生产销售， 2015 年8月转接了寸待银在瑞丽市南闷村姐勒寨子旁的大米加工厂，对外名称是：瑞丽市得银米业有限公司，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678600。                                       

    经查：盈江县岗勐“寸待盈大米加工厂”法定代表人寸待银于2015年2月3日，在瑞丽市南闷村姐勒寨子旁（瑞丽市规划高速公路南侧、环城北路北侧）开设“瑞丽市得银米业有限责任公司”，同年4月16日在瑞丽海关（芒市新正拍卖有限公司）举行的拍卖会上，以“寸待银”的名义竞得大米351552公斤，成交价为970283.52元人民币。2015年8月份，寸待银将“瑞丽市得银米业有限责任公司”所有权和上述公司竞拍来的大米，以1070000.00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当事人经营（未签署任何转让协议），当事人自2015年8月份接转“瑞丽市得银米业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至今未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营业执照》和相关的许可手续擅自开展经营活动，期间销售了150000公斤大米，销售额为450000.00元人民币，扣除税款及工人工资获取利润10500.00元人民币。                                                       

    有以下证据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                   

    证据（一）：2016年1月24日，经当事人、见证人签字确认，执法人员检查现场制作的现场笔录一份2页，此证据证明查获现场，寸德仁驾驶一辆东风牌重型普通货车（车牌号为云N***），无任何经营手续贩运大米的现场事实。                          

    证据（二）：2016年1月24日，执法人员在检查现场拍摄的照片一份3张，经当事人确认与事实相符，此证据证明东风牌重型普通货车（车牌号为云N***）贩运大米，车上装有40000公斤（40吨）大米的现场事实。                                        

    证据（三）：2016年1月25日，对驾驶员寸德仁的询问制作的《询问笔录》一份3页，此证据证明驾驶员从瑞丽市南闷村姐勒寨子旁“瑞丽市得银米业有限责任公司”为当事人贩运大米到盈江县无任何手续的事实陈述。                                             

    证据（四）：2016年1月25日、2016年1月26日，对当事人进行的两次询问制作的《询问笔录》二份7页，此证据证明当事人于2015年8月份，以1070000.00元的价格与寸待银接转了“瑞丽市得银米业有限责任公司”所有权和公司竞拍来的351552公斤大米，未办理《营业执照》及相关许可手续，擅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经过当事人陈述。                                          

    证据（五）：2016年1月29日，对证人寸祖得的询问制作的《询问笔录》一份3页，此证据证明当事人于2015年8月份接转“瑞丽市得银米业有限责任公司”所有权和公司竞拍来的351552公斤大米，并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证人证言。                                              

    证据（六）：2016年1月25日，当事人提供的“瑞丽市得银米业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芒市新正拍卖有限公司拍卖成交确认书”复印件各一份1页，此证据证明原“瑞丽市得银米业有限责任公司”具有大米经营资格的事实。                                                  

    证据（七）：2016年1月26日，当事人提供的国税、地税完税凭据复印件一份27张，此证据证明当事人自2015年8月份接转“瑞丽市得银米业有限责任公司”以来开展经营活动的完税情况。                                                     

    证据（八）：2016年2月2日，芒市新正拍卖有限公司出具的“竞买人登记表”复印件一份1页，“芒市新正拍卖有限公司拍卖成交确认书”复印件一份1页，此证据证明当事人接转“瑞丽市得银米业有限责任公司”以来开展经营活动所经营的大米有合法来源。                                            

    证据（九）：2016年1月25日，货运驾驶员寸德仁提

供的“机动车行驶证”、身份证复印件一份1页，此证据证明驾驶员之身份情况。                                                    
    证据（十）：2016年1月25日，当事人左安胜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1页，此证据证明当事人的身份情况。                                    

    证据（十一）：2016年1月29日，证人寸祖得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1页，此证据证明证人的身份情况。                                                       

    证据（十二）：2016年1月29日，证人寸祖得提供的由寸待银签名的“个人授权委托书”传真件一份1页及寸待银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1页，此证据证明证人具有全权代理寸待银处理一切事物的能力。                                                       

    以上事实证据均有当事人、见证人、证人签名按手印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当事人未向登记机关办理《营业执照》和相关的许可手续，2015年8月至今，擅自与寸待银转接经营“瑞丽市得银米业有限责任公司”，开展经营活动的行为，违反了《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第二条“任何单位和工人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从事无照经营。”，属《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第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应当取得而未依法取得许可证或者其他批准文件和营业执照，擅自从事经营活动的无照经营行为；”所指无照经营行为。时至案发，当事人获取违法所得10500,00元人民币。                                              

    根据《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对于无照经营行为，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触犯刑律的，依照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重大责任事故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危险物品肇事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并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无照经营行为规模较大、社会危害严重的，并处2万元以上20万以下的罚款；无照经营行为危害人体健康、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威胁公共安全、破坏环境资源的，没收专门从事无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材料、产品（商品）等财物，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本局决定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作如下行政处罚：                                                 

    没收违法所得10500.00元人民币，并处罚款20000.00元人民币，罚没共计：30500.00元人民币。                  当事人应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到陇川县信用社同心路分社（账户：陇川县财政局；账号：5600005644416012），逾期不缴纳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当事人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德宏州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一六 年 二 月 十七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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